

計畫案：113年「國際海事公約及趨勢動態掌握與因應分析」後擴服務案                     113年9月補充資料
工作項目A：國際海事最新議題  113年9月補充資料
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82屆會議預覽
1、 會議名稱：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第82屆會議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82nd session, MEPC 82)
舉行日期：2024年9月30日至10月4日。
2、 會議簡介[footnoteRef:1] [1:  IMO.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MEPC-default.aspx    ]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處理國際海事組織(IMO)組織職權範圍內的環境問題。這包括控制和預防《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 MARPOL)所涵蓋的船舶源污染，包括石油、散裝化學品、污水、垃圾和船舶排放物，其中包含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涵蓋的其他事項包括壓艙水管理、防污底系統、船舶回收、污染防治和應變，以及識別特殊區域和特別敏感海域。。
3、 會議預覽重點議題
1. 應對氣候變遷，減少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
2. 船舶的能源效率；
3. 壓艙水管理；
4. 處理海洋垃圾；
5. 指定新的排放控制區；
6. 特別敏感海域提案；
7. 防止空氣污染；
8. 降低商業航運的水下輻射噪音；
9. 防止污染及應變；
10. 船舶回收。
四、會議預覽摘要[footnoteRef:2] [2:  IMO. PREVIEW: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82), 30 September - 4 October 2024.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PREVIEW-MEPC-82.aspx] 

MEPC 82將2024年9月30日至10月4日在英國倫敦IMO總部舉行。MEPC 82將討論一系列環保議題，包括減少船舶溫室氣體(GHG)排放、提高航運能源效率、處理海洋垃圾、壓艙水管理和水下噪音的中期措施提案。
另外在MEPC會前，IMO還將於2024年9月23日至27日舉行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休會期間工作小組第17屆會議(ISWG-GHG 17)。
1. [bookmark: OLE_LINK21]應對氣候變遷，減少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
IMO繼續採取具體行動，以確保國際航運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負起其應有的責任，為此其制定了船舶能源效率的全球法規。2023年7月MEPC 80通過了2023年IMO船舶溫室氣體減排戰略(2023 IMO Strategy on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加強約在2050年實現國際航運淨零排放的雄心。
作為2023年IMO溫室氣體減排戰略的一部分，各會員國目前正在審議一套具有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中期措施，以期在2025年末獲得通過，其中包括：
(1) 技術要素：即全球船用燃料標準，規定分階段降低船用燃料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以及
(2) 經濟要素：即海事溫室氣體排放定價機制。
在MEPC 82上，委員會將繼續制定法律框架草案的工作，以便將候選期中措施列入《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附則VI。一旦定稿，MEPC將於2025年底審議通過。
建議的中期措施將會影響世界船隊和會員國，尤其是最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及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為了引導決策，在過去一年中，對不同建議措施進行全面的影響評估，著重於候選措施對世界船隊和各國的潛在影響。委員會將討論全面影響評估的報告結果，這些結果是基於技術和經濟措施不同組合方案的複雜模型，所提出的報告將提供大量資訊以協助決策。
2. 船舶的能源效率
委員會將繼續審查目前生效的短期措施，透過提高世界船隊的能源效率來減少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前述之短期措施是於2021年通過，並自2023年1月1日生效，要求船舶透過計算達到的現成船能源效率船舶指數(Energy Efficiency Existing Ship Index, EEXI)來衡量其能源效率，並持續改善其碳強度指標(Carbon Intensity Indicator, CII)評級中所定義的年度營運碳強度指標(CII)。
根據MEPC 80同意檢視這些短期措施有效性的程序概述如下，而MEPC 82將開始分析從會員國和行業團體自2023年7月所提交的資料。
(1) 資料收集階段（介於MEPC 80與MEPC 82之間）：此階段收集會員國實施法規的經驗及經驗；
(2) 資料分析階段：MEPC 82成立的工作小組將分析這些資料，並由通訊小組進行分析；
(3) 公約和準則審查階段：在MEPC 82和MEPC 83 (預計2025年春季舉行)之間，將由一個休會期間工作小組進行審查。MEPC 83成立的工作小組將最終完成審查程序，以便委員會通過對相關文書的任何必要修正。
3. 壓艙水管理
2004年《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控制及管理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BWM Convention)旨在防止船舶壓艙水中潛在的有害水生生物和病原體的擴散。目前正在對BWM公約進行全面審查，將對公約進行一系列修訂。自委員會上屆會議(MEPC 81)以來，通訊小組一直致力於準備BWM公約及相關文書的修正案。
MEPC 82將著重於需要當面討論以推動解決的議題，以便為通訊小組的進一步工作提供資訊和指引。委員會還將審議與現有已核准之壓艙水管理系統的變動批准，以及和壓艙水紀錄簿填寫指南有關的提案。
4. 處理海洋垃圾
委員會將審查《處理船舶產生之海洋塑膠垃圾行動計畫》(Action Plan to Address Marine Plastic Litter from Ships)(MEPC.310(73)號決議)，以評估其有效性。委員會還將審議如何推進有關船舶安全運輸塑膠微粒的工作。作為第一步，MEPC 81在2024年3月批准了《貨櫃海運塑膠微粒之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arriage of plastic pellets by sea in freight containers)(MEPC.1/Circ.909)。MEPC 82將進一步批准有關清理船舶排放之塑膠微粒的最佳實踐準則(Guidelines on good practice relating to clean-up of plastic pellets from ship-source releases)草案。
MEPC 82也將開始討論制定塑膠顆粒相關強制性文書修正案，作為污染防治和應變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PPR)對載運塑膠微粒包裝之貨櫃相關規定商議，其兩階段方法的第二部分。
5. 指定新的排放控制區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委員會預計將通過MARPOL公約附則VI修正案，以酌情指定以下新的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和懸浮微粒(PM)排放控制區(Emission Control Areas, ECAs)：加拿大北極水域，以及挪威海。
ECAs是需要採取特別強制措施來管制船舶排放的區域，以預防、減少和控制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懸浮微粒造成的空氣汙染以及其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負面影響。
6. 特別敏感海域提案
將邀請委員會審議印尼所提出的提案，將龍目島海峽的珀尼達群島(Nusa Penida Islands)和吉利馬特拉群島(Gili Matra Islands)指定為特別敏感海域(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 PSSA)。這些地區位於珊瑚大三角(Coral Triangle)內，是全球公認的海洋生物多樣性熱點。建議的特別敏感海域旨在加強保護其獨特的瀕危物種，保護其重要棲息地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並應對穿越龍目島海峽之航運交通的預期增長。
7. 防止空氣污染
委員會將審議並通過PPR 11擬定的兩項決議：
(1) 減少國際航運黑碳排放對北極之影響的建議性目標控制錯失最佳實踐指南；
(2) 黑碳排放測量、監測及報告的建議性準則；
委員會還將審議2008年《氮氧化物技術章程》(NOx Technical Code)和MARPOL公約附則VI中關於船用柴油機使用多樣主機運作的修正案草案，包括對引擎測試循環週期的釐清；以及NOx章程中關於對經過重大改裝之引擎進行認證的修正案草案，以期獲得批准。
8. 降低商業航運的水下輻射噪音
委員會將批准減少商業航運水下輻射噪音行動計畫草案(Action plan for the reduction of underwater radiated noise from commercial shipping, URN Action Plan)中包括應用經修訂水下輻射噪音準則(MEPC.1/Circ.906)；委託展開研究以估計航運部門的水下輻射噪音排放量；以及制訂船舶的水下輻射噪音目標等關鍵任務。
此外，委員會預計將批准經修訂水下輻射噪音準則(MEPC.1/Circ.906)修正案，以納入水下輻射噪音管理規畫參考圖表。
9. 防止污染及應變
MEPC委員會預計將批准：
(1) 經修訂油艙清洗添加劑的指南說明和報告表格；
(2) 制定當地油類/有害有毒物質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準則，以便隨後發布；以及
(3) 降低在北及水域船舶使用和載運重油作為燃料之風險的緩解措施準則。
10. 船舶回收
MEPC委員會將審議秘書處應委員會要求制訂關於執行《香港公約》(Hong Kong Convention, HKC)和《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 BC)的指南草案，內容涉及將回收之船舶的越境轉移。
4、 下次會議期程
[bookmark: _Hlk167454306][bookmark: OLE_LINK19]MEPC 83 計將於2025年3月舉行。
5、 延伸參考資料
1. IMO, PREVIEW: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 82), 30 September - 4 October 2024. 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MeetingSummaries/Pages/PREVIEW-MEPC-8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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